
福州市连江生态环境局2025年行政处罚下达决定书情况表（2025年12月31日）
	序号
	企业名称
	违法事实
	处罚依据
	处罚措施
	下达决定书时间
	处罚文书号
	备注

	1
	福州盛强运输有限公司
	福州盛强运输有限公司将煤渣露天堆放在坑园镇象纬村古料湾，未配套规范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一百零二条第七项第二款: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，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以罚款，没收违法所得;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:(七)擅自倾倒、堆放、丢弃、遗撒工业固体废物，或者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，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、流失、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的；有前款第七项行为，处所需处置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，所需处置费用不足十万元的，按十万元计算。”
	罚款人民币壹拾贰万捌仟元(128000元)。
	2025年12月30日
	闽榕连生态罚决〔2025〕0015号
	


[bookmark: _GoBack]
